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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季度新签合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第一季度,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签合同159个，新签合同金额384.52亿元，金额同

比增长16.56%。 具体情况如下：

2023年第一季度 2023年累计

新签合同 同比增长 新签合同 同比增长

数量

(个)

金额

（亿元）

数量(%) 金额(%)

数量

(个)

金额

（亿元）

数量(%)

金额

(%)

基建工程 89 263.45 50.85 26.31 89 263.45 50.85 26.31

其中：公路桥梁 23 105.88 21.05 -24.03 23 105.88 21.05 -24.03

市政工程 49 147.64 88.46 149.52 49 147.64 88.46 149.52

水利工程 10 6.11 -16.67 -35.21 10 6.11 -16.67 -35.21

港航工程 7 3.82 250.00 526.23 7 3.82 250.00 526.23

房建工程 70 121.07 105.88 -0.19 70 121.07 105.88 -0.19

合 计 159 384.52 70.97 16.56 159 384.52 70.97 16.56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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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3年4月20日收到董事田威先生的辞职报

告。 因工作调整原因，田威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 田威先

生已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并无意见分歧，亦无其他因辞职而需知会股东的事宜。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田威先生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其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对田威先生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感

谢。 公司将尽快按照相关规定选举新任董事。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88799� �证券简称：华纳药厂 公告编号：2023-012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披露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溴

夫定片《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相关信息

1、药品名称：溴夫定片

2、剂型：片剂

3、规格：125mg

4、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5、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6、受理号：CYHS2102121

7、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33488

8、上市许可持有人：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9、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

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药品生产企业应

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药品的相关情况

溴夫定片适用于免疫功能正常的成年急性带状疱疹患者的早期治疗。 溴夫定是一种与核苷极为相

似的物质，可以抑制水痘-带状疱疹（VZV）的复制。 在病毒感染的细胞中，溴夫定进行一系列的磷酸

化，在细胞内的磷酸转化过程由病毒胸苷激酶催化，最终形成溴夫定三磷酸盐，其可以抑制病毒的复

制。 这个过程只有在病毒感染的细胞中进行，因此溴夫定的抗病毒作用具有高度的选择性。

公司溴夫定片按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4类获得药品注册证书，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为国内首家取得溴夫定片药品注册证书的企业。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溴夫定片药品注册证书的取得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制剂产品品种，对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有着积

极意义。

溴夫定片公司前期均无销售，该药品注册证书的取得不会对公司近期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

药产品的行业特点，本次获批的溴夫定片未来销售情况可能受到政策变化、市场需求、同类型药品市场

竞争等多种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002453� � � � � �证券简称：华软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5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2022年年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定于2023年4月25日（星期二）披露2022年年

度报告。由于年度报告编制及复核工作尚需完善，预计无法按原计划时间披露。本着审慎原则以及对广

大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同时为确保年度报告的准确性及完整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将2022年

年度报告的披露时间延期至2023年4月28日（星期五）。

公司对此次调整2022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予

以谅解。

特此公告。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5118� �证券简称：力鼎光电 公告编号：2023-012

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股权激励计划”或“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5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

激励资格，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9,600股。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注销日期

9,600 9,600 2023年4月25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2023年2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按回购价格6.95元/股回购注销首次授予的5名原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不具备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9,6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力鼎光电关于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2

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力鼎光电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

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截至2023年4月13日，前述通知债权人公告的公示期已满45日，公

司未收到任何债权人有关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激励计划之“第十四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本激励计划的处理”规定：激励对象主动辞

职的，其已解除限售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

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按照

上述规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人数5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9,600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

后，剩余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为105.87万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开设了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4755664），并已向中登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本次回购注销手续，预计本

次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4月25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65,618,300 -9,600 365,608,7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1,712,200 0 41,712,200

股份合计 407,330,500 -9,600 407,320,900

注：实际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

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如

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回购并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具有相应的依据，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方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安

排，并已履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回购事项尚需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理相应的股票注销登记、工商

变更登记及信息披露等事宜。

特此公告。

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03669� � � � � � � � �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2023-017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1月11日公告了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立案告知书》（编号： 证监立案字

0320023001号、证监立案字0320023002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陶灵萍立案调查。具体详见公

司2023年1月1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2023年4月10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西藏监管局（以下简称“西藏证监局” ）出具

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3]2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14）。

2023年4月19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了西藏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1号），

具体内容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当事人：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康药业” 或“公司” )，住所：山南市泽当镇乃

东路68号乃东县商住楼第二幢一层。

陶灵萍，女，1970年10月出生，时任灵康药业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住址：浙江省杭州市上

城区。

张俊珂，男，1986年10月出生，时任灵康药业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住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灵康药业、陶灵萍涉嫌信

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

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均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 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灵康药业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形成的关联交易，导致信息披露不及时及2021年半年度

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一、灵康药业关联方情况

灵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灵康控股” )�持有灵康药业47.09%股份，持有浙江灵康益冠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冠实业” )� 100%股份，陶灵萍为灵康控股、灵康药业、益冠实业实际控制人，

并且陶灵萍同时兼任灵康控股董事长、灵康药业董事长兼总经理、益冠实业执行董事。 依据《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七十一条第三项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第

四条第三项、第十项规定，益冠实业为灵康药业的关联方。

二、非经营性关联交易情况

2021年1月至3月期间，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陶灵萍与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张俊珂指使、

组织相关人员以借款的名义，将灵康药业资金划转至益冠实业银行账户，累计发生15,000万元，占灵康

药业2020年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4.80亿元的10.14%。

上述资金划转构成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对灵康药业资金的非经营性占用，属于关联交易。

三、灵康药业未按规定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信息披露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10.2.4条、第10.2.5条的规定，上述关

联交易系应当及时披露的事项，属于《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第三项所述的应当立即予以公告的重

大事件；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

监会公告 (2021]16号)�第三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灵康药业应在2021年半年报中披露上述关联交易，但

灵康药业直到2021年年度报告才予以披露。

灵康药业未按规定进行披露，导致信息披露不及时及2021年半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以上违法事实有灵康药业相关公告、工商登记资料、相关公司情况说明、借款协议、相关人员询问

笔录、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灵康药业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对灵康药业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形成的关联交易， 违反了 《证券

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三项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四条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所

述违法情形。

陶灵萍作为灵康药业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是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者，组织签订上述重大借款合

同，并未及时将相关情形告知公司,未能保证灵康药业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证券法》第

八十条第三款、第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依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五十

八条第二款，陶灵萍是灵康药业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且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

七条第一款、第二款所述“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从事上述违法行为，或者隐瞒相关

事项导致发生上述情形”的违法行为。

张俊珂作为灵康药业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提议并参与审批，具体实施关联交易，未能做到勤勉

尽责、保证灵康药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依据《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五十八条第二款，是对灵康药业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所述违法情形。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

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一百万元罚款；

(二)对陶灵萍给予警告，以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处以一百五十万元罚款，以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身份处以五十万元罚款，合计处以两百万元罚款；

(三)�对张俊珂给予警告，并处以一百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 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

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

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及我局备案。 当事人如果对本

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

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

决定不停止执行。 ”

二、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公司将吸取教训，强化内部治理的规范性，并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避免类似问题的再度发生。

公司对此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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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灵康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3年4月20日，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康药业”或“本公司” ）股价已

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之情形，已触发

“灵康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议本次不行使“灵康转债” 的转股价

格向下修正的权利，且在未来六个月内（2023年4月21日至2023年10月20日），如在触及可转债的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从2023年10月23日开始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灵康转

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灵康转债” 的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权利。

一、可转债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640号文核准，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12月1日公开发行了525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525,000,000元，期

限6年。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412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525,000,000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2020年12月2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灵康转债” ， 债券代码

“113610” 。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以及《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有关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灵康转债”

自2021年6月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8.81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8.51

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1年5月31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8.61元/股，具体内

容详见《关于“灵康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

2、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2年7月5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8.51元/股，具体内

容详见《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灵康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2）。

二、关于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2023年4月20日， 公司股价已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之情形，已触发“灵康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截至目前，“灵康转债”距离6年的存续届满期尚远，且近期公司股价受宏观经济、市场调整等因素

影响较大，未能正确体现公司长远发展的内在价值。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从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的角

度出发，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以及对公司的长期发展潜力与内

在价值的信心，为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六个月内（2023

年4月21日至2023年10月20日），如再次触及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从2023年10月23日开始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灵康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

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灵康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灵康转债” 转股期起止日期为2021年6月7日至2026年11月30日，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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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灵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康控股”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3,965.28万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47.09%，灵康控股本次解除质押股份1,100.00万股，占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3.24%，占公司总股本的1.53%。

2023年4月20日，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康药业”或“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灵康控股关于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灵康控股

本次解质（解冻）股份 1,100.00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2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3%

解质（解冻）时间 2023年4月19日

持股数量 33,965.28万股

持股比例 47.09%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14,345.96万股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2.24%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9.89%

经与灵康控股确认，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未来如有变动，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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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4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2277号，永达国际大厦裙房二楼多功能会议中心。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3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6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05,833,53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406,490,86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199,342,6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593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9.6523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4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徐而进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董事蔡嵘、王韫、刘广安，独立董事王忠、乔文骏、何万篷、黄峰因工作安排冲突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张征因工作安排冲突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6,225,621 99.9890 131,583 0.0055 133,660 0.0055

B股 199,006,876 99.8315 26,692 0.0134 309,104 0.1551

普通股合计： 2,605,232,497 99.9769 158,275 0.0061 442,764 0.0170

2、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报告、年度工作报告以及2023年度工作计划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6,225,621 99.9890 131,583 0.0055 133,660 0.0055

B股 199,006,876 99.8315 26,692 0.0134 309,104 0.1551

普通股合计： 2,605,232,497 99.9769 158,275 0.0061 442,764 0.0170

3、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6,225,621 99.9890 131,583 0.0055 133,660 0.0055

B股 199,006,876 99.8315 26,692 0.0134 309,104 0.1551

普通股合计： 2,605,232,497 99.9769 158,275 0.0061 442,764 0.0170

4、议案名称：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6,225,621 99.9890 131,583 0.0055 133,660 0.0055

B股 199,006,876 99.8315 26,692 0.0134 309,104 0.1551

普通股合计： 2,605,232,497 99.9769 158,275 0.0061 442,764 0.0170

5、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6,225,621 99.9890 131,583 0.0055 133,660 0.0055

B股 198,366,394 99.5103 667,174 0.3347 309,104 0.1550

普通股合计： 2,604,592,015 99.9524 798,757 0.0307 442,764 0.0169

6、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6,356,221 99.9944 131,583 0.0055 3,060 0.0001

B股 199,315,806 99.9865 26,692 0.0134 174 0.0001

普通股合计： 2,605,672,027 99.9938 158,275 0.0061 3,234 0.0001

7、议案名称：2023年度融资总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5,878,277 99.9745 609,526 0.0253 3,061 0.0002

B股 181,978,465 91.2893 17,364,033 8.7106 174 0.0001

普通股合计： 2,587,856,742 99.3101 17,973,559 0.6897 3,235 0.0002

8、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6,351,721 99.9942 136,083 0.0057 3,060 0.0001

B股 198,784,006 99.7197 558,492 0.2802 174 0.0001

普通股合计： 2,605,135,727 99.9732 694,575 0.0267 3,234 0.0001

9、议案名称：2023年度接受控股股东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992,554 98.8561 609,526 0.4671 883,121 0.6768

B股 160,839,537 86.9869 21,619,950 11.6927 2,441,406 1.3204

普通股合计： 289,832,091 91.8975 22,229,476 7.0483 3,324,527 1.0542

10、议案名称：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350,558 99.8968 131,583 0.1008 3,060 0.0024

B股 184,874,027 99.9855 26,692 0.0144 174 0.0001

普通股合计： 315,224,585 99.9488 158,275 0.0502 3,234 0.0010

1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单位和内部控制审计单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6,225,621 99.9890 131,583 0.0055 133,660 0.0055

B股 195,410,926 98.0276 3,622,642 1.8173 309,104 0.1551

普通股合计： 2,601,636,547 99.8389 3,754,225 0.1441 442,764 0.0170

1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在公司取薪董监事薪酬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6,349,621 99.9941 138,183 0.0057 3,060 0.0002

B股 199,315,806 99.9865 26,692 0.0134 174 0.0001

普通股合计： 2,605,665,427 99.9935 164,875 0.0063 3,234 0.0002

1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5,030,317 99.9393 609,526 0.0253 851,021 0.0354

B股 175,291,736 87.9349 21,681,950 10.8767 2,368,986 1.1884

普通股合

计：

2,580,322,053 99.0210 22,291,476 0.8554 3,220,007 0.1236

14、议案名称：关于关联方购买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信托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344,558 99.8922 137,583 0.1054 3,060 0.0024

B股 184,874,027 99.9855 26,692 0.0144 174 0.0001

普通股合计： 315,218,585 99.9469 164,275 0.0521 3,234 0.0010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2025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6,356,221 99.9944 131,583 0.0055 3,060 0.0001

B股 199,315,806 99.9865 26,692 0.0134 174 0.0001

普通股合计： 2,605,672,027 99.9938 158,275 0.0061 3,234 0.0001

1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顾靖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7,153,882 99.6120 9,333,106 0.3878 3,876 0.0002

B股 89,885,995 45.0912 109,119,120 54.7395 337,557 0.1693

普通股合计： 2,487,039,877 95.4412 118,452,226 4.5457 341,433 0.013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

2022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314,688,285 99.7787 694,575 0.2202 3,234 0.0011

9

2023年度接受控股

股东贷款的议案

289,832,091 91.8975 22,229,476 7.0483 3,324,527 1.0542

10

2023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315,224,585 99.9488 158,275 0.0502 3,234 0.0010

11

关于聘请2023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单位

和内部控制审计单

位的议案

311,189,105 98.6693 3,754,225 1.1904 442,764 0.1403

12

关于2023年度在公

司取薪董监事薪酬

预算的议案

315,217,985 99.9467 164,875 0.0523 3,234 0.0010

13

关于2023年度提供

财务资助的议案

289,874,611 91.9110 22,291,476 7.0680 3,220,007 1.0210

14

关于关联方购买陆

家嘴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信托产品的议

案

315,218,585 99.9469 164,275 0.0521 3,234 0.0010

15

关于公司2023-2025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315,224,585 99.9488 158,275 0.0502 3,234 0.001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议案10和议案14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东达（香港）投

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股票2,276,005,663股及14,441,779股，上述关联人回避了以上三项议案的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傅春明、刘厚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审议议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自律监管指引1号》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股票代码：A股：600663� � � � � � � � � � � �股票简称：陆家嘴 编号：临2023－038

B股：900932� � � � � � � � � � � � � � � � � � � � � �陆家B股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独立董事辞职的情况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乔文骏先生提交的离任报告。根据《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在同一家上市公司连续任

职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乔文骏先生自2017年5月9日起在公司担任独立董事，连续任职时间即将达到六年，故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乔文骏先生离任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乔文骏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独立公正、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乔文骏先

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补选独立董事的情况

2023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提名顾靖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具体情况详见公告临

2023-022）。

2023年4月20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经股东大会选举，顾靖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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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金额：本金人民币20,900万元及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律师费、财产保全保险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诉讼判决尚待履行，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家嘴国际信托” ）与青岛融创游艇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东方影都融创投

资有限公司、青岛融玺投资有限公司、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合称“被告方” ）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陆家嘴国际信托于前期

已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及财产保全。 该案件已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 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案号：

（2022）沪0115民初67628号。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13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2-050）。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经过开庭审理，陆家嘴国际信托于近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一审判决书（2022）沪0115民初67628号，判决如下：

（一）被告青岛融创游艇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20,900万

元、利息8,416,625元；

（二）被告青岛融创游艇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截至2022年10月11

日的逾期利息112,445.67元，以及自2022年10月1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逾期利息（以215,995,710.31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9%计

算）；

（三） 被告青岛融创游艇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律师费损失 50万

元；

（四）被告青岛融创游艇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产保全保险费75,

598.50元；

（五）如被告青岛融创游艇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未履行上述第一至四项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原告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有权与

被告东方影都融创投资有限公司协议，以鲁（2022）青岛市黄岛区不动产证明第0390564号房屋及国有土地使用权折价，或者申请以

拍卖、变卖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东方影都融创投资有限公司所

有，不足部分由被告青岛融创游艇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继续清偿；

（六）如被告青岛融创游艇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未履行上述第一至四项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原告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有权与

被告青岛融玺投资有限公司协议，以鲁（2022）青岛市黄岛区不动产证明第039055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

变卖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青岛融玺投资有限公司所有，不足部

分由被告青岛融创游艇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继续清偿；

（七）被告东方影都融创投资有限公司、被告青岛融玺投资有限公司、被告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青岛融创游艇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上述第一至第四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东方影都融创投资有限公司、被告青岛融玺投资有限公司、被告融创

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青岛融创游艇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121,77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126,778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青岛融创游艇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东方影都融创投资有限公司、青岛融玺投资有限公司、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

海金融法院。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判决尚待履行，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及时跟进事项进展并根据规则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5133� � � � � � � � �证券简称：嵘泰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7

转债代码：111006� � � � � � � � �转债简称：嵘泰转债

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累计超过5%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2023年

2月17日至2023年4月19日）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润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

海润诚” ），实际控制人夏诚亮、朱迎晖夫妇及其子朱华夏及其实际控制的澳门润成国际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澳门润成” ）、扬州嘉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扬州嘉杰” ）合计持有公司

权益变动累计超过5%。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73.98%减少至68.96%。

2023年4月20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发来的《江苏嵘泰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有关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基本情况

名称 珠海润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珠海市香洲翠香路93号石泉苑3栋1902房

法定代表人 朱迎晖

注册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557292047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对机械制造、铸造行业、模具制造业及房地产业的投资。

主要股东 珠海德胜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100%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基本情况

名称 澳门润成国际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澳门氹仔东北大马路聚龙第五座3K

注册资本 10万澳门币

登记编号 SO�22945

经营范围 国际贸易、机械、电子及汽车零配件进出口业务。

主要股东 夏诚亮50%，朱迎晖50%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基本情况

姓名 夏诚亮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 14031**（*）

住所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扬子江北路508号

通讯方式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扬子江北路508号

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

权

澳门永久性居民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基本情况

名称 扬州嘉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龙川路299号鸿益千秋28幢102-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夏诚亮

注册资本 2736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MA1WLRJR8R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

主要股东 夏诚亮46.93%，朱华夏6.58%等。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1375号）核准，公司于2022年8月11日公开发行了650.67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

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5,067万元。

自2023年2月17日至2023年4月19日因可转债转股， 公司总股本由162,189,000股增加至174,

003,639股。截至2023年4月19日收市，因公司可转债转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仍为120,

000,000股，合计持有比例被动稀释至68.96%。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权益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类别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权益变动

比例（%）

股数（股）

占原总股

本比例

（%）

股数（股）

占现总股本

比例（%）

珠海润诚 控股股东 73,127,125 45.09 73,127,125 42.03 -3.06

澳门润成

持有5%以上股份

的股东

25,746,760 15.87 25,746,760 14.80 -1.07

夏诚亮 实际控制人 12,006,115 7.40 12,006,115 6.90 -0.50

扬州嘉杰

持有5%以上股份

的股东

9,120,000 5.62 9,120,000 5.24 -0.38

合计 120,000,000 73.98 120,000,000 68.96 -5.02

注1：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162,189,000股；2023年2月17日至2023年4月19日，因公司可

转债转股，公司总股本由162,189,000股增加至174,003,639股。

注2：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2023年2月17日至2023年4月19日）导致信息披露义

务人合计持有公司权益变动累计超过5%。

2、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

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

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88155� � � � � � � � � �证券简称：先惠技术 公告编号：2023-027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孙公司宁德凯利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于2023年4月20日收到政府补助款人民币7,620,300.00元，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二、 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政府补助类

型，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3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

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01319� �证券简称：中国人保 公告编号：临2023-020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28日（星期五）15:0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4月21日(星期五)至4月27日(星期四)16:00前登陆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和经营情况， 本公司拟于2023年4

月28日（星期五）15:00-16:30召开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通过视频直播和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本公司将针对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和经营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28日（星期五）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3年4月28日（星期五）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本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4月21日(星期五)至4月27日(星期四)16:00前登陆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进行提问。 公

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刘女士、王先生

电话：010-69009192

邮箱：ir_group@picc.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0日

信息披露

2023/4/21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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